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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」第40次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年12月2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市政大樓3樓西北區民眾記者招待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張治祥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○霖、王○升 

肆、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 

出席委員：（略） 

列席人員：第一案被付懲戒人許俊智地政士 

第二案被付懲戒人高欽明地政士 受任人詹順貴律師 

地政局 陳○同 傅○芝 陳○南 陳○霖 王○升 

伍、審議提案及決議 

第一案 案由：有關被付懲戒人許俊智地政士代理柯○○君申辦110年士林

字第○號繼承登記案，未核對繼承人身分並確認當事人真

意，涉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本案被付懲戒人未核對繼承人身分亦未確認當事人真意屬

實，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4條第2款規

定申誡1次。 

第二案 案由：有關被付懲戒人高欽明地政士於109年間辦理臺中市太平區○

段○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，涉違反地

政士法第26條第1項及第27條第6款規定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被付懲戒人之行為與違反地政士法相關規定無涉，不

予懲戒。 

二、另有關土地法第34條之1第3項、土地登記規則第95條及土

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8點規定，均明確規定義

務人於權利變更登記時，應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明依土

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辦理並切結，且應提出

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。惟現行實務上往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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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登記案件申請後，經地所通知補正時才提出他共有人已

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之作法，是否衍生義務人涉及切

結不實及偽造文書之情事，請地政局於地政士座談會上宣

導，並建請地政士公會建立內部規範及轉知會員遵守土地

法第34條之1相關規定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（下午3時50分） 


